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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15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附件二 
 
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在 2016 年 4 月 4 日的第 917 次会

议上重新召集了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由 José Monserrat Filho（巴

西）担任主席。 

2. 主席提请工作组注意，根据均在 2000 年由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达成

后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核可的一致意见以及大会第 70/82
号决议，召集了该工作组来专门审议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相关事项。 

3. 工作组收到了以下文件： 

 (a) 秘书处的说明：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有关的国家立法和实践（A/ 
AC.105/865/Add.16 和 17）； 

 (b) 秘书处的说明：关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的问

题（A/AC.105/1039/Add.6）； 

 (c) 秘书处的说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

的看法（A/AC.105/1112 及增编）； 

 (d) 会议室文件：题为“国际法协会空间法委员会主席就亚轨道飞行的某

些法律问题给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答复”（A/AC.105/C.2/2016/CRP.10）。 

4. 工作组讨论了上文第 3 段所述各文件载列的一些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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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组注意到，主席提议着手采取灵活务实的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方法；

考虑到各国对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有必要找到一个共同愿

景，并尝试在考虑所有立场和观点的情况下形成共同商定立场。 

6. 一些代表团认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外层空间商业化、私营部门参与、

法律问题不断涌现以及对外层空间的利用日益增多，小组委员会有必要审议外

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 

7. 一些代表团认为，没必要寻求对外层空间进行法律定义或划界，目前的框

架并无实际困难，各国应继续在这一框架下运作，直到对外层空间的定义或划

界具有显著必要性和实践基础为止。 

8. 一些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律制

度，用以监管航空航天物体的运行，并在空间法和航空法的执行上做到法律明

确，澄清各国主权和国际责任以及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界限。 

9. 一些代表团认为，工作组通过定义外层空间，甚至还可间接定义空气空

间。这将提出工作组是否获授权这样做的问题，还将提出一些实际问题，如需

要什么样的文书来实施新定义，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文书。 

10. 一些代表团认为，从来没有任何实际案例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外层空间定

义和划界的必要性。同样是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开展空间活动的各种行动方所

提出的具体案例可能会使工作组的讨论更加热烈。 

11. 有代表团认为，为了在工作中取得进展，工作组可继续审议与外层空间和

空气空间定义和（或）划界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法律或可能已经存在或正在

形成的任何国家惯例。 

12. 一些代表团认为，对于外层空间定义和（或）划界问题，可取的做法是，

在确定空间物体的运行是否及何时应受空间法管辖时，主要看其功能和用途，

而不是其位置。 

13. 一些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划界与空间活动管理密切相关，小组委员会及

其工作组可以先集中处理需要实际解决办法的相关事项，如亚轨道飞行、无人

驾驶飞机的运行或从飞行物体发射。 

14. 有代表团认为，可将海平面以上 110 公里的高度划为外层空间。 

15. 有代表团表示，在有效解决责任问题的同时，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对于确

保航空航天空间运行的安全非常重要。 

16. 一些代表团表示，工作组应继续就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寻求共识，并呼

吁各国尽一切必要努力，以达成一种积极的、在法律上完善的解决方案。 

17.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认真考虑采取其他办法替代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

界。 

18. 有代表团认为，鉴于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空间活动中，更有必要就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找到一种实际解决方案。表达上述观点的代表团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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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从更广泛视角考虑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界限问题，而不必将这一问题

与讨论了很长时间的标准挂钩。 

19. 工作组注意到，《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空间资产特有事项的议定书》

第二条第 3 和 4 款规定《议定书》“不适用于属于《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

航空器设备特有事项的议定书》所述‘航空器物体’定义范围内的物体，除非

此类物体主要是为在空间使用而设计的，在此情形下，即使此类物体不在空间

时，本《议定书》也适用”，并规定，《议定书》“并不仅仅因为一航空器物体被

设计为暂时留在空间而适用于该航空器物体”。 

20. 工作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商定： 

 (a) 继续邀请委员会成员国提交资料，介绍与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定义和

（或）划界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法规或可能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任何国家

惯例； 

 (b) 继续邀请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提交具体详细的提案，讨论外层

空间定义和划界的必要性，或提出理由说明无此必要，或向工作组提供与外层

空间定义和划界以及航空航天运行安全有关的实际具体案例。工作组将在今后

的会议上审议这些条理分明、前后一致且有理有据的资料； 

 (c) 继续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外空委常设观察员对下列问题提供答复： 

 ㈠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定义和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㈡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㈢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㈣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

或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㈤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

法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㈥ 请提出其他问题，以供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

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框架内审议。 

 (d) 考虑到上文第 5 段反映的主席提议，通过秘书处邀请外空委成员国和

常设观察员对下列问题提供答复：  

 ㈠ 贵国政府或贵组织是否同意如下陈述？“考虑到各国对外层空间定义

和划界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有必要找到一个共同愿景，并以灵活的方式尝

试在考虑所有立场和观点的情况下形成共同商定立场”； 

 ㈡ 如果同意，那么可以如何具体、务实地设想实现所述目标的工作？请

提交具体、详尽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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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将于 2017 年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工作组会议

上，通过秘书处邀请世界气象组织代表提出 A/AC.105/1112 号文件所载的其关于

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立场和观点。 

 

 


